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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均衡城市化是指生产要素及政府公共资源在满足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要求基础上的空间配置合

理化过程， 特别是指人口在城、 镇与乡之间布局的合理化过程。 以往把人口布局划分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

空间资源配置理论忽视了市镇与人口半稠密区的发展， 不利于科学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 中国均衡城

市化的短板是市镇与人口半稠密区的发展不充分， 表现为建制镇建设明显滞后及农户就近兼业困难。 补足

中国均衡城市化的短板需要坚定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系统调整国家相关政策。
关键词： 均衡城市化； 城乡融合发展； 建制镇建设； 农户兼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７－０２４６ （２０２３） ０２－００６６－１０

乡村发展乃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是一个城市化过程。 以往对城市化的认识存在明显不足： 人们

用城市化率的概念反映城市与乡村的分野， 模糊了城乡人口布局在空间上的渐进性； 各国甚至同一个

国家的不同机构都对城市有不同的定义， 这在比较各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产生了困扰， 以致诸多国际

机构不得不对有关概念加以辩证。 以上也是深入研究中国城乡关系遇到的现实问题。 当我们对渐进展

开的人口空间布局做进一步评价时， 需要确定适当的评价准则与评价办法， 确定大型工业化国家或国

家同盟的合理城乡人口布局。 本文拟围绕 “均衡城市化” 的概念， 尝试对这些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均衡城市化理论假说

　 　 １. 绕不开的城市化及其均衡性难题

城市化及其速率递减是劳动、 土地与资本要素相互替代的结果。 要素间的替代率决定了它们的价

格， 而价格又与稀缺性有关。 要素的稀缺性受制于多种因素， 其中技术进步是最重要的。 当社会的资

本增长速度大于人口增长速度， 且资本系数稳定或者下降， 就会产生劳动需求规模扩大的情形， 表现

为工资水平上升。 这时， 大居民点的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劳动生产率加速提高， 工资水平进一步上

升， 形成城市化的持续拉力， 产生比较高的城市化率。
如果农业领域与工商业领域的工资水平一致， 且不考虑迁移成本， 城市化水平是否会稳定？ 逻辑

上讲， 这一结果并不确定。 如果土地资源高度稀缺， 使用土地的价格足够高昂， 资本价格足够低廉，
则可能产生资本高度密集型农业。 这种农业类型当然有必要、 也有条件获得聚集效应和更大的规模收

益， 从而产生城市农业。 这项变革如果落地， 便可以出现 １００％的城市化率。
但是从现有条件看， 土地的相对稀缺性并不高。 测度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时， 一般会把土地要素

６６
■■■■■■■■■■■■■■■■■■■■■■■■■■■■■■■■■■■■■■■■■■■■■



看作一个常量， 然而在做产业分析时， 这一假设是有问题的。 在这方面可观察到的情况是： 人口布局

变化使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减少、 规模变小， 农业用地面积增加； 土地整理使大量贫瘠土地转变为良

田， 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使田埂占地减少； 随着全国农业市场统一程度的提高， 不同种类的土地

与不同类型的农业生产形成适配关系， 使一些未曾利用的土地被利用； 农业规模化经营会提高技术利

用效能， 提高实际复种指数； 气候变化、 降水量增加会使干旱地区、 沙化荒漠土地转变为有效耕作

用地。
土地要素密集型农业是规模化经营农业， 其组织载体是家庭农场以及经营某些农业品类的公司，

其人口布局类型为大田野上的小型农业居民点。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居民点称作狭义的农村地区。 分析

至此， 这是我们唯一能在逻辑上确定的人口分布类型， 也是农业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分布类型。
我们遇到的难题不在这里， 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回答下述一系列问题： 小型农业居民点之外的居民点都

是城市吗？ 如果是城市， 这些城市的规模与分布又有什么特征？ 这些特征总是合理的吗？ 判定合理与

否的标准是什么？ 如何解释理论预期的合理性特征与实际情况的反差？
回答这些问题时，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维特根斯坦指出的语义学问题： 既有的概念对于回答这些问

题不仅帮助不大， 甚至会误导我们。 所以， 我们可以求得更好的概念来阐述问题。 以往我们倾向于将

人类居民点简单地划分为城市与乡村， 目前已经有数家国际机构重新定义人口及居民点类型， 本文将

在这一基础上探讨有关问题。
２. 城乡居民点类型的重新划分

２０２１ 年欧盟、 联合国粮农组织、 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署、 国际劳工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及世界银行六大国际机构在历时五年商讨研究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关于城乡人口布局类型的研究

报告 《城市化水平判定———国际比较中定义城市、 市镇和农村的方法手册》。① 这一报告向人们展示

了一个有利于定义均衡城市化的观察范式， 不再将居民点所在的地域空间划分为城市与乡村， 而是划

分为以下 ３ 个类别： 城市， 即区域内连续的人口密度大于等于 １５００ 人 ／平方公里， 人口总量超过

５０ ０００人， 且至少一半人口处于城市设施完全覆盖的中心区；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 即在连续的区域

中人口密度为 ３００—１５００ 人 ／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 ５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 人， 且市政设施覆盖的中心区域人口

不超过半数； 农业区， 以上两类区域之外人口密度小于 ３００ 人 ／平方公里的区域。
国际准则与各国的城乡划分标准有明显差异， 但是国际准则比各国标准更有助于反映城乡人口布

局的变化趋势。 表 １ 显示了 １９５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世界城乡人口布局的变动趋势。 按联合国人类居住计划

署的观点， 大部分国家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 流向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 发达国家的人口增加主要发

生在城市的初始边界内， 而欠发达国家则产生更多新的城市， 农村地区的一些居民点会直接转变为城

市或市镇， 市镇与人口半稠密区的总人口规模会进一步扩大。②

表 １　 世界城乡人口布局的变化

总人口 城市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 乡村

１９５０ 年 ２５ 亿 ２５％ ３０％ ４５％
２０２０ 年 ７８ 亿 ５０％ ３０％ ２０％

　 　 说明： 资料来源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Ｅｎｖｉｓ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ｈａｂｉｔ. ｏｒｇ ／ ｗｃ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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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均衡城市化的内涵

中国学者围绕城市化开展了大量研究， 但是并没有提出均衡城市化的概念。 欧美学者在讨论劳动

要素流动时提出了均衡城市化的概念， 却仅在经济学较小的范围内使用， 未对中国的城市化研究产生

影响， 原因可能在于判定均衡城市化涉及的因素过于复杂。 本文认为， 建立均衡城市化的概念对于回

应现实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虽然目前难以给均衡城市化下一个严格的学理性定义， 但是我们可以将

基本上由社会经济自然演化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居民点布局， 看作均衡城市化布局。
（１） 充分竞争假设下的均衡城市化

从经济分析的一般原理出发， 我们可以按城市化的本质来确定均衡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是要素

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 在集聚过程中， 会产生新的公共领域特征， 即新的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 本质

上发生了要素利用的外部性定价问题。 我们先假设社会存在充分竞争条件， 判定这一条件下的价格均

衡， 从而确定均衡城市化成立的条件。 在这一基础上， 我们可以进一步放宽假设的限制性条件， 从接

近现实的意义上分析均衡城市化问题。 这是经济分析的一般方法。
假设充分竞争条件下均衡城市化成立的条件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 单个城市扩张中的边际社会成

本与边际社会收益相等。 这一条件的满足意味着单个城市达到最佳规模， 城市社会收益实现最大化。
城市社会成本是指因居住在城市带来的不便， 如交通拥堵等， 城市社会收益是指因居住在城市带来的

多种便利， 如便捷的基础设施、 信息交换带来的知识积累等。 Ｔｏｌｌｅｙ 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 在当今世

界大城市中， 人口增长的社会边际成本超过了边际收益， 产生规模不经济问题。① 第二， 城市之间的

边际社会收益相等。 这一条件的成立不要求城市的人口规模相等， 因为经济类型不同， 社会平均收益

曲线与边际社会收益曲线走势都会不同， 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之前的差异可能代表城市规模的差异。 第

三， 城市之间要素的边际报酬相等。 以劳动要素为例， 同样的劳动要素投入于不同区域， 其边际报酬

相等符合劳动要素总收入最大化原则。 但是在竞争条件下， 同一种要素的边际报酬会趋于均等， 并与

同一种劳动供给建立局部均衡， 形成工资定价条件。 这意味着同一类别的人力资本会在不同城市之间

转移， 直至工资水平相等。 第四， 城乡土地占用中的土地市场均衡。 从城乡空间布局的土地利用因素

看， 均衡城市化要求城市在边际扩张中的地价与城市周边的农业用地交易价格相等， 由此可以实现土

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但是土地不是 “同质” 的， 土地的位置对土地要素的价格有决定性影响， 价

格相等关系的成立不能被城市核心区的高地价以及农业区边际土地的零地价否定。 城市周边的农地交

易价格与城市边际扩张的建设用地价格相等， 意味着不会发生 “规划伤害补偿” 问题， 可以减少政

府干预土地市场的必要性。 如果这一均衡条件成立， 并不一定导致城市 “摊大饼” 式蔓延， 因为城

市周边农地的边际生产力高于其他农地， 农业用地的交易价格也高于农地平均价格。 如果政府强制城

市周边农户种植某种农作物， 则可能降低农地交易价格， 并产生城市过度扩张的压力。
以上关于均衡城市化成立的充分竞争条件， 当然只是有利于展开现实分析的逻辑基础， 现实经济生

活不能完全满足这些条件。 但是各大经济体的市场化程度不同， 大的经济体中也包含存在制度差异的地

方经济体， 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会具有不同的城市化特征， 逻辑分析则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基准。
（２） 经验研究中的均衡城市化

国内外研究证明了城市化趋势及其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 本文归纳了涉及均衡城市化的研究结论。
大城市的首位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性。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论证了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率的关

系。② 他发现， 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５０００ 美元时 （以 １９９０ 年美国物价指数为基数）， 城市首位度开始

下降。 按照威廉姆森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将人均收入 ３０００ 美元作为城市首位度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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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点， 在这一时点以后， 城市首位度应该降低， 否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最高可以使经济

增速降低 １. ５％。
应当构建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城市布局。 大量文献表明，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的发展有利于协调城

乡关系和实现农业现代化。 这意味着大城市在保持一定水平首位度的同时， 还要拥有分散布局的其他

类型居民点。
应当实现适应文明居住形态的均衡城市化要求。 作为反映人类居住特性的均衡城市化概念， 不仅

应该具有居民点空间布局的意义， 还应该具有微观居住形态意义， 这体现在人类对居住文明的要求

上， 如生态可持续与人们心理健康的要求等。 这些要求在土地资源及技术进步的影响下会在住房品质

与住房价格上得到反映， 成为均衡城市化的重要方面。
（３） 影响均衡城市化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分权结构中的地方自治强度。 一个国家的地方自治程度越高， 大城市首位度越低， 城市

发展越均衡。 判断地方自治强度的高低不能只看一个国家的法律文本， 还要看地方分权制度的安排及

其对城市化形态的影响。 二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经济实力强大， 更容易出

现跨国性经济中心， 会形成较高的城市首位度， 希腊、 新加坡、 摩纳哥这类幅员小的沿海城市型国

家， 也有较高的城市首位度。 三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与政府干预方式。 任何经济体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受到政府组织以及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干预。 在多数情况下， 政府组织会限制城市的扩张。 同一个

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可能实行有差异的经济体制， 并对城市化形态产生不同影响。 四是交通基础设施水

平。 发达的交通网络设施会限制城市形成过高的首位度， 有利于城市的均衡分布和发展。 完善的农村

交通设施有利于促进市镇与半人口稠密区发展， 并使农业区居民点小型化， 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带来

益处。

二、 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人口布局

　 　 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且稳定的国家并不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显著边界， 即一般意义上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广阔地带中仍然生活着大量人员。 前述诸多国际组织对人口布局类型的重新划分支持了这一

判断。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这种情形不只是人口分布的简单事实， 更是农业进步的重要条件。 这些国

家主要农区实现了家庭农场化， 真正的农户很少集聚在一起， 较高的产权强度让农场主自主维护农

舍， 建制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使农户就近在城市享受公共服务。 在小型农业居民点之外、 又不属于传统

认定的城市区域， 非农业人口聚集， 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镇。 这类市镇有很高的公共服务质量， 但是

又不具有一般的城市综合性特征； 人口规模与人口密度不高， 但是又不是典型的农业区。 本节着重分

析这类市镇的人口布局情况。
１. 农户兼业需求与市镇发展

劳动者的收入归根结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劳动者也是如此。 在很多情况下， 农业生产

者的劳动时间分布不均衡， 有较长的农闲时间。 农业规模化经营及专业化水平提高以后， 这种不均衡

进一步加剧。 劳动用工量也存在不均衡， 农业的机械化发展缓解了但是没有消除这一问题。 在市场充

分竞争条件下， 农民的农闲时间不能创造价值， 农闲时间成为一个减收因素。 如果没有充分的市场竞

争， 农产品价格可能提高， 农民会增加收入， 农闲时间也产生了收入。 对这一点， 我们过去认识不

足， 需要做一个解释 （图 １）。
为了简化说明核心逻辑， 假设经济活动只使用劳动要素， 劳动生产率直接决定劳动者的报酬； 不

考虑劳动要素生产率的递减， 图中横轴代表一年的实际工作日， 纵轴代表劳动工作日的报酬。 社会正

常工作日为 ＴＳ， 农户的农业工作日为 Ｔａ。 正常情况下， 社会每年劳动生产率为 ＲＳ， 劳动者的报酬为

Ｗ２。 如果没有兼业竞争， 即农民在农闲时间无法兼业， 农民在农闲时间的机会成本为零， 则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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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有几种类型： 第一， 农民未能就地就近兼业， 也无法离开农业， 则农民的报酬是 Ｗ１。 第二， 农

民未能就地就近兼业， 因为报酬低而大量离开农村， 且农产品不向国际市场开放， 则农产品供应减

少， 价格上涨， 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在价值表现上有所提高， 劳动生产率曲线由 ＲＳ 变为 Ｒａ。 农民收

入达到 Ｗ２ 时农村劳动力停止转移（不考虑转移成本）。 这时， 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水平会高于第一种

情形。 第三， 如果国际农产品市场对国内开放， 其他如第二种情形， 则农产品价格提高受阻， 农民报

酬为 Ｗ１。 这大体是目前中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形。 第四， 存在兼业竞争， 即农民在农产品市场竞争

的压力下， 为了提高收入， 不得不在农闲时间就地就近兼业， 成为充分就业者， 且存在有利于兼业的

城乡人口布局与产业布局。 这时， 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曲线也是 ＲＳ， 农民全年工作日为 ＴＳ， 农民的报

酬为Ｗ２ ， 这包含农民的兼业收入和农业生产收入。 表 ２ 是 ２０１９ 年美国不同类别农场经营者的收入情

况， 这种结构使农民能够承受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压力， 保持收入的稳定性。 从国际经验看， 家庭成员

在现代农业的就近兼业将是长期现象， 就近兼业要求的市镇发展也将是长期现象。 城乡融合发展的目

标正是构建这类收入结构， 其条件则是建立均衡的城乡人口布局与城乡产业布局。 这正是当下中国经

济结构的短板。

　 　 　 图 １　 农户兼业机制

表 ２　 ２０１９ 年美国不同类别农场经营者的收入　 　 　 　 　 　 　 　 单位： 美元

家庭农场类型
平均

总收入

平均农业收入 平均非农业收入

来自农业的
平均收入

经营亏损
农场的占比

工资性收入 补贴、 保险 总额
兼业收入

占比
全部非农
收入占比

小型家庭农场

退休者农场 ７７ ９４８ １１ ４６７ ４０. ９％ ３２ ６７９ ３３ ８０２ ６６ ４８１ ４１. ９％ ８５. ３％
休闲性农场 １５３ １８５ ８５５ ５８. ２％ １２７ ７７８ ２４ ５５３ １５２ ３３０ ８３. ４％ ９９. ４％

低销售额农场 ６４ ０５５ －１４２７ ５０. ９％ ３１ ８４８ ３３ ６３４ ６５ ４８２ ４９. ７％ １０２. １％
较高销售额农场 ９８ ３０５ ４２ １７０ ２４. １％ ３３ １５８ ２２ ９７６ ５６ １３５ ３３. ７％ ５７. １％
中等规模农场 １６９ ８３１ １１０ ５１２ １６. ９％ ３８ ９０１ ２０ ４１８ ５９ ３１９ ２２. ９％ ３４. ９％

大规模经营农场

大农场 ４１５ ５２５ ３５０ ８３９ １５％ ３９ ４２０ ２５ ２６６ ６４ ６８６ ９. ５％ １５. ６％
超大农场 １３７０ ２２５ １２６９ １７１ ９. ３％ ６８ ４４３ ３２ ６１１ １０１ ０５３ ５. ０％ ７. ４％

全部家庭农场 １２３ ３６８ ２１ ７３０ ４８. ６％ ７３ ３２０ ８３１８ １０１ ６３８ ５９. ４％ ８２. ４％

　 　 说明： 在销售额方面， 小型家庭农场低于 ３５ 万美元； 低销售额农场低于 １５ 万美元； 中等规模家庭农场为 ３５
万—１００ 万美元； 大农场为 １００ 万—５００ 万美元； 超大家庭农场超过 ５００ 万美元。 资料来源于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ｒｓ. ｕｓｄａ. ｇｏｖ ／ ｔｏｐｉｃｓ ／ 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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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离地农业从业者的集中居住： 市镇繁荣

在发达国家， 除了农产品零售环节的从业者， 农业产业链上其他从业者主要居住在人口规模达数

万的市镇。 市镇繁荣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 地头生产的农户需要兼业。 尽管发达国家的农业规模经

营水平很高， 但是真正的农业经营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占比较小。 农户家庭的全部从业者在闲暇时间

的机会成本在劳动市场的竞争中大于零， 兼业具有必然性。 从美国的经验看， 就近兼业作为一种稳定

的机制， 要有 ３ 个条件： 一是设有非农就业岗位的城镇不能离农场太远； 二是农业产业链上加工服务

环节主要在农村地区完成； 三是农民合作社必须在农业产业链上高效运行。 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后， 农

户在市镇的兼业就有了充分可能性。 其次， 农业产业链吸引了大量人力资本， 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培

养创业精神需要高技能工人，① 现代农业需要利用现代化的要素， 如金融、 设备维护、 信息支持、 技

术指导、 财务核算、 销售支持、 教育与医疗等服务， 提供这些服务的专业化人员一般居住在公共服务

质量不亚于大中城市的地区。 一个市镇的发展质量如果不能吸引这些专业人员， 农业服务质量就得不

到保障。 再次， 市镇形成的社区促进了农户与消费市场的沟通， 提高了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 以互惠

的方式将农民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 为农民创造新的销售渠道， 使其以溢价形式销售产品， 最终实现

更高的利润。② 以市镇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建立， 也是农户生产的必要条件。 市镇地区人口和组织密

度较低， 难以产生对经济活动十分有益的 “缄默知识” 的交流与传播。 通过社会网络传播的各种信

息， 成为外来投资者判断投资机会的依据。 最后， 依托市镇创造的农户兼业条件有利于优化农村家庭

内部劳动资源的配置。 农村家庭成员的数量、 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对兼业需求有显著影响。 人口多的农

户更有可能就近兼业， 年纪较轻的农业从业者兼职非农岗位的可能性更大， 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农业从

业者也有更大的非农兼业倾向。③ 这些研究结论表明， 农户兼业将是农村就业形态的长期现象。
３. 合理的城乡人口布局

发达国家城乡人口布局的演化已经到了稳定的平台阶段， 国际机构开始尝试总结这类人口布局范

式， 并向全世界推广。 我们主要介绍国际上城乡接合部的人口布局特征， 而不涉及城市群及特大型城

市的人口分布问题。 地头生产性农户是指种植业农户与畜牧业农户。 这类人口在欧美国家大多分散居

住。 距离牧场小型居民点越近， 房价越低， 这种房价变动趋势反映了农村居民在脱离农业以后的居住

意愿。④ 农业发达国家都伴随着很高的城市化率， 更具体地说， 农业的发展更依赖于小城市或市镇的

发展。 分散居住的农户距离最近的市镇核心区一般在半小时车程内， 而学者们的统计分析已经证明，
农场距离市镇核心区半小时车程范围内的大农业效率要高于此范围以外的区域。

三、 中国的城乡人口布局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强调城乡协调发展对于农村现代化的意义， 并在总体

上把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目标。
１. 中国均衡城市化的主要问题

（１） 城市化率及人口增长率的增长趋势问题

１７均衡城市化理论假说及其现实意义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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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２０２１ 年中国农业实际从业人口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重由 ３３. ５％下降到 ２２. ９％， 同期农村

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４６. ９％降至 ３５. ３％， 中国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７２％，① 这些数据反映了中

国农业从业者冗余严重， 被纳入统计的部分农业从业者实际上很少务农， 我们可以称之为 “地畔农

民”，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农业从业者。 这是城市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匹配的表现。
从统计概念看， 国际使用的城镇化率涉及城市与建制镇镇区人口， 而镇建成区的人口最低标准只

是 ２５００ 人。 这一人口规模在中国约等于中等行政村的人口规模， 不可能有起码的小城市生活品质。
国际上通行的城市化率概念， 一般也不会把小镇人口算作城市人口。

从近几年城市化的推进过程看， 结果并不理想 （见图 ２）。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指出要促进约 １ 亿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 １ 亿人口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 １ 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近

城镇化。 这 ３ 亿人口中， 两亿应该属于推进城镇化的目标人群。 但是按照统计局的数据，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约 １. ２ 亿人， 城市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图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镇化增速变化

说明：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１ 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２） 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增长过快

中国大城市发展偏离均衡水平， 呈现过度扩张态势。 按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的研究， 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在

１９９０ 年之前处于适度区间。 ２０１１ 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按 １９９０ 年不变价格衡量的 ３０００ 美元水平，
以首位度衡量的特大城市发展水平应该趋于稳定， 但是事实上， 特大城市仍在继续扩张 （见表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重庆、 上海、 广州、 北京等 １０ 大城市市辖区户籍人口增长率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非户籍常

住人口增长率均超过了中国总人口增长率， 说明这些大城市的首位度在继续提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其

ＧＤＰ 增长率也高于全国 ＧＤＰ 增长率， 说明大城市的经济首位度也在提高。

表 ３　 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全国
ＧＤＰ 实际增长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１０ 大城市
ＧＤＰ 实际增长率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 １０ 大城市
市辖区户籍人口增长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年 １０ 大城市
非户籍常住人口增长率

变化率 ７. ６３％ ８. ６４％ ３. ９８％ ４. ６４％
城市名称 重庆、 上海、 北京、 天津、 广州、 武汉、 成都、 西安、 南京、 杭州

　 　 说明：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中国城市年鉴》、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３） 县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

鉴于统计数据来源的局限性， 我们用县域人均 ＧＤＰ 来表征县域人均收入。 这种替代有一定的局

限性， 但是从趋势上看也有一定可信度。 我们按东中西不同区域的县域发展水平， 选取了 １２７ 个单位

作为分析样本， 发现反映县域人均 ＧＤＰ 差异的基尼系数为 ０. ４１５。 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 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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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国县域之间人均收入的差异很大。
（４） 市镇发展水平很低

中国建制镇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东部地区要优于中西部地区。 除了人口密度很低的边远地区， 中

国建制镇的平均覆盖范围大约为 １８０ 平方公里， 人口规模平均为 １０ ０００ 人， 每个建制镇辖区平均农

业增加值约 ４ 亿元 （含农户自用产品）。
中国建制镇发展到怎样的水平， 才能真正发挥城乡融合的枢纽作用？ 如果中国农业产业链重心能

够向市镇方向下沉， 则平均每一个建制镇的农业产业链增加值可达到 １２ 亿元， 可以支撑 １５ ０００ 人

（包括农户就近兼业因素） 在这一系统中获得与城市居民相等的收入， 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考虑

到建制镇可以生存数倍的非农业人口 （美国约为 １ ∶ １０， 按中国国情， 取 １ ∶ ３）， 则建制镇辖区平均

人口可达到 ４５ ０００ 万人， 且这部分人口可以从农业的旁侧产业中获得就业机会。 如果在建制镇发展

养老产业， 人口规模还可以扩大， 以保证学校、 医院及其他文体服务机构获得规模经济。 显然， 中国

建制镇的实际发展水平与这里描述的理想水平相差甚远。
（５） 传统乡村居民点规模带来多种效率损失

按有关资料推算， 中国农业区平均人口规模约为 ３００—４００ 人 ／平方公里， 超过了国际机构定义的

农业区人口密度标准上限， 已经达到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 标准。 但是中国农业区的人口分散在

大量传统村庄里， 务农人口与已经脱离农业的人口混居， 没有典型的小型农业居民点。 中国的行政村

平均规模不到 １０００ 人， 村民小组 （接近自然村概念） 平均规模更小。
在乡村人口减少的背景下， 全国的村庄面积却在不断扩大。 这种扩张大多以农民违法建房的形式

出现。 大量已经脱离农业的原农村居民一方面在农村投资建设房屋， 一方面又将房屋空置， 严重浪费

了土地资源。
（６） 住房价格高昂

城乡人均收入差别大、 城市住房价格高、 建设用地价格高、 地租率高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突

出问题。 房价系数是指住房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值， 中国的集合住宅房价系数高达 １５， 高昂的住

房价格反映了土地的低效率利用。 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及城市行政级别越高， 房价系数越大， 也说明城

市间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巨大差异。
２. 制约中国均衡城市化发展的原因

（１） 关于小农户的认识问题及政策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 不仅小农户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 大农户更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国的小农户

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小农户实际上已经脱离农业， 他们把承包地租给了大的专业农户以收取租金。
也有少数村庄把土地收拢， 集中转包给专业农户， 这增加了村集体收入， 也以分红方式给农户发放一

部分收益。 不再务农的小农户大部分会成为雇佣工人。 第二种农户也基本上完全脱离了农业， 留在家

里的人口不愿意出租土地， 但是也并不真正务农， 必须在许多生产环节上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

经营与服务完全被专业服务商掌握。 第三种才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小农户。
在这些小农户之外， 中国还逐步产生了一批租地大农户。 但是由于他们的租期不长， 预期不稳

定， 没有太大的积极性投资于土地改良。 他们的收益与地方政府支农投入有关， 也与国家粮食收购政

策有关， 还与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开放度有关。 从长远看， 中国农业要真正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 要

靠这部分大农户。
按以上分析， 我们能看出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并不是农业发展中的真正难题。 前述

三种小农户中， 第一种不需要社会化服务， 第三种真正的小农户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很弱。 只有

第二种小农户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关系密切， 但是他们实际上将所有生产环节都交给了社会。 真正发

挥衔接作用的， 是实际从事土地经营的大农户。 而且那些专业服务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积累了经

验， 最容易成长为有效率的家庭农场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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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农业产业链组织形态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的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落实情况并不好。 一是合作社极不规范， 少有合作社能按照农

户与合作社的交易量进行二次分配。 大量合作社由龙头企业掌控， 它们不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其总部

一般设在县级以上城市， 也未能与农户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二是合作社数量多、 规模小， 基本没

有社会化服务功能。 三是合作社封闭性强， 绝大部分合作社的活动范围限于村、 乡。 行政区划对合作

社的影响较大， 使合作社不能完全介入农业产业链的全部环节， 这也是限制建制镇发展的重要因素。
（３） 土地规划问题

中国在计算城市化率时并不是按照居民点的人口密度、 人口规模以及居民点之间的相对位置来确

定城市与乡村。 现行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极大地压缩了居民住宅用地的比例， 放大了工业与公共部门的

建设用地比例， 这也是城市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 城乡土地要素市场的二元分割， 也使农村的宅基地

及房产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变现， 降低了农民在城市购房的可能性。 农村土地财产的产权强度低， 也使

土地市场难以发展， 一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村居民放弃土地后担心难以重新获得土地， 造成土地资产

的不合理配置。
３. 中国均衡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与难点

中国均衡城市化有两个目标： 一是通过人口及产业在空间上的更合理布局， 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

率； 二是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 通过政府的政策调整， 使不同地域的居民在拥有相

近水平的人力资本时， 获得相近的报酬， 并使居民在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有相近的生活品质。 广义的

均衡城市化还与社会稳定有密切关系。
中国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域行政区划概念。 目前把市辖区人口看作市区人口， 这并不具有严

谨的人口地理学意义。 除极少数外， 很多大城市未因规模问题而产生负的边际社会收益。 所以中国的城

市规模总体上还应继续扩大， 只是应当控制特大型城市的首位度， 对此社会各方面已经达成共识。
中国人口布局合理化的短板是市镇与人口半稠密区没有获得良好发展。 建制镇镇区的实际建设用

地面积大多大于合法的建设用地面积， 如果再有镇域内部的城乡建设用地支持， 则很容易解决土地资

源问题。 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人口蓝图： 中国总人口最大值将达 １５ 亿人； 发展建制镇， 使其覆盖

的人口达 ２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 人， 则大体符合国际准则的中国农业区、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的人口约为

８. ５ 亿， 占总人口比重的 ５６％左右； 建制镇镇区人口为城镇居民， 加上城市的市区人口， 则中国的城

镇化率可达到 ８５％左右， 形成一个大体稳定的高度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布局。

四、 接近均衡城市化的政策选择

　 　 推进中国的均衡城市化需要深化改革， 改变观念， 大力推动政策创新， 建立完善的均衡城市化的体制

机制。
１. 建立新的农村发展观

我们要跳出传统的发展思路， 把农村发展看作均衡城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一， 中国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区域应该是两个部分， 即包含市镇在内的半人口稠密区和农业区。 这两个区域的政策重点

也应有所不同。 城乡融合发展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这两个目标区域之间的关系， 这是解决乡村振兴诸

多难题的关键。 因此应当建立 “大农政” 概念， 解决市镇建设的资金难题， 适当切割大中城市建设

与村庄建设的资金， 增加市镇建设投入。 第二， 促进市镇高质量发展。 只有实现了市镇的高质量发

展， 才能发挥其服务中心的作用， 吸引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本进入农业企业， 促进乡村振兴。 第三， 市

镇均衡布局。 市镇人口密度要有助于解决农民获取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问题。 农业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

从业者应该成为市镇居民， 提高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密度。 第四， 农业产业链的布局重心要下沉。 必要

的农业产业链节点要下沉到市镇， 加上其他关联产业， 这足以支撑一个市镇的繁荣。 农民的季节性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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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需求也可以在市镇得到满足， 城乡收入差异也会逐步缩小。 要合力布局农业产业链的价值创造节

点， 解决价值重心过高的问题， 如在农产品离开地头后的加工、 流通与服务环节中， 应形成以市镇为

中心的农业综合服务价值增值节点， 提高农业产业链综合经济效率。 第五， 基于大局观来看待农业农

村问题。 土地作为生产要素， 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与其他要素具有共性， 因此要正确看待土地的价值。
还应该推进国民经济的市场化与城市化， 使同类劳动要素的报酬均等， 让劳动者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

障制度之下， 以其从业时期缴纳社会保障税作为养老的主要基金来源， 同时辅以国家对低收入人群的

帮助， 形成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制度。
２. 推动基于效率提高目标的政策创新

坚持土地承包关系中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的政策， 在解决少数历史遗留问题以后， 使农村土

地纠纷尽快适用一般的法律规范， 将乡村社会管理机构从纷扰不断的土地产权管理中解放出来， 为实

现乡村社会法制化管理创造基础。 通过土地承包制度改革， 逐步解除专业农户高地租的制约。 以建立

“土地承包权流转安全阀” 制度为条件， 尝试推进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开放性流转， 激发承包者的投资

热情， 提升中国农业竞争力。
通过跨行政区发展， 将合作社做大做强， 使其进入农业产业链大部分环节， 使农户在合作社稳定

兼业、 增加收入。 合作社必须突破行政管理区划制度规定的边界， 才能发展成为功能完备、 具有一定

经营能力、 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的经济组织。
为促进均衡城市化， 要重点在建制镇辖区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扩大镇政府建设用地

使用权。 改革农村土地规划管理制度， 实行更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 以强化社会各界的土地用途变更

预期， 降低土地流转价格， 提高大农户的竞争力； 在农业保护区内探索土地承包权交易， 使大农户具

有较高程度的土地自有自营水平； 推动农业保护区内的村庄收缩为小型居民点， 农业保护区之外的村

庄建设用地规划权交给村庄居民组织， 并允许其以更大尺度实现市场化， 实行与国有土地同样的交易

政策。
支持农户就地就近兼业， 增加农户的有效工作日。 可以考虑根据企业吸收的农户兼业岗位数量，

实行税收优惠， 为给予农户兼业机会的合作社提供特别的优惠政策。
３. 推动基于社会平等目标的政策创新

农业区中大量居民进入城市已经是大势所趋， 因此需要考虑如何实现社会治理的城乡一体化问

题。 在城乡人口布局变化的背景下， 特别是在乡村非农业人口数量逐步超过农业从业人口数量的情况

下， 要强调农村居民获取服务的可及性。 如农村地区的学校、 卫生所的设置应以质量为先， 采用住

校、 提供校车等措施， 提高农户享有这类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 要通过城乡融合预防贫困发生机制的内生化， 将短期由政府强力动员的

脱贫工作转化为有法治保障、 市场主导、 政府调节的常态运行机制， 使国家脱贫政策转变为一般性收

入分配政策， 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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